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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質黨指標驗討

你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的來信收悉。你在信中表示，空

氣質素指標檢討應包括立法工作;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實施日期

應為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前;以及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新空
氣質素指標生效期悶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("環評")或指明工序

牌照申請事宜所牽涉的空氣質素指標要求及批准，其合法性將

面臨挑戰。

我己就上述事宜向環境局查詢。環境局的覆函載於

附件。簡略而言，{空氣污染管制條例} (第 311 章) (吋條例〉 η

沒有規定每次檢討後都必須更新空氣質素指標、沒有定下更新

空氣質素指標所需的立法程序的期限，亦沒有就任何更新空氣

質素指標的實施日期設限。環境局按照《條例》第 7A(2)及

7A(3)條，於 2016 年中開展了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工作，其後

於 2018 年 12 月中總結了檢討，並把結果問環攬扁扁畏報告。

環境蔚為真巴按(~每個》所畫了定的 5 年期聞內完成了空氣麗葉
指標的檢討。

至於法定環評或指明工序牌照申請事宜方面，環境局

表示，環境保護署署長在審批環評報告及發出環境許可證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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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參考在作出有關決定時有效的空氣質素指標。在任何新法

定空氣質鑫指標警告籍之前 9 現行的空靠這蠶鑫指標仍然有寶貴。

我明白空氣質素指標檢討是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共同

關注的事宜。我亦十分關心該檢討的進度，以及政府會否在檢

討後收緊空氣質素指標。正如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所

述，環境局現擬於 2019 年第一季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。

我己要求局方在現階段先提供初步資料。相關資料(包括檢討

進度、最新時間表及預期空氣質素指標可否收緊)載於附件第 2

頁，供你及其他委員參閱。

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

(何君堯)

2019 年 1 月 17 日

連盟丘

副本致:環境局局長(傳真號碼: 2537 7278) 一不連附件
環境局常任秘書長/環境保護署署長

(傳真號碼: 2838 2155) 一不連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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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何君堯議員: 

 

「要求盡快討論空氣質素指標檢討」 

 
 就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(委員會)秘書處秘書於 2019 年 1 月 2

日致環境保護署的電郵，主席作出的提問，包括朱凱廸議員於 2019 

年 1 月 1 日致主席的信函(副本抄送環境局局長及環境保護署署長)，

我們有以下的回應。 

 
朱凱廸議員信函中有關法定要求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意見 
 
2. 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 311 章) (《條例》)第 7A(2)、7A (3) 

及 7A(6)條規定，環境局局長(局長)須於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計的 5

年期間內(即 2014年 1 月 1日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)，及每段接續的

為期 5年的期間，最少檢討空氣質素指標一次。《條例》沒有規定每

次檢討後都必須更新空氣質素指標，沒有定下如更新空氣質素指標時

所需立法程序的期限，亦沒有就任何更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實施日期設

限。《條例》第 7A(4)條清楚訂明，局長在進行檢討後，須在合理切

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就該項檢討向環境諮詢委員會(環諮會)呈交報告。

至於委員會，《條例》沒有要求局長須諮詢委員會或向委員會呈交檢

討報告，但鑑於這項檢討的重要性，環境局會主動就檢討結果向委員

會提交文件及聽取意見。 

 

3. 按照《條例》第 7A(2) 及 7A (3)條，環境局於 2016年中開展了

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工作，局長指派了環境局副局長領導一個空氣質

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(工作小組)推行相關工作。環境局於 2018 年 12

月中舉行的工作小組會議已總結了檢討並把結果向局長報告。按《條

例》第 7A(2)，7A (3) 及 7A(6)條，局長已在規定的 5年期間內完成

了空氣質素指標檢討。環境局現正按《條例》第 7A(4)條就檢討結果

準備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把報告呈交環諮會。 

 

4. 有關法定環評或指明工序牌照申請事宜，根據《條例》，批核指

明工序（例如發電廠）牌照須以達致與保持任何有關的空氣質素指標

作為其目標；而根據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(第 499章)下的《環境影

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》，環境保護署署長在審批環評報告及發出

環境許可證時，必須參考在作出有關決定時有效的空氣質素指標。在

任何新法定空氣質素指標實施之前，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仍然有效。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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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進度、最新時間表及預期空氣質素指標可否收緊 

 

5. 2017 年 6月 26 日向委員會匯報檢討進度後，環境局於 2017 年 9

月至 10 月展開為期五星期的公眾參與活動，及舉行兩場公眾論壇，

收集公眾人士對改善空氣質素的可能新措施的意見。及後，工作小組

及其相關的專家小組考慮了未來空氣質素的評估、因空氣質素改善所

帶來的健康及經濟效益評估，和收緊空氣質素指標可能範圍。如上文

第 3 段所述，2018年 12 月中的工作小組會議已總結了檢討結果。 

 

6. 根據檢討結果，二氧化硫(SO2)和微細懸浮粒子(PM2.5)的空氣質素

指標有進一步收緊的空間如下： 

 

(i) 二氧化硫的24小時空氣質素指標，可以從世界衞生組織(世衞)

所訂中期目標-1的水平(125微克/立方米)收緊至中期目標-2的

水平(50微克/立方米)，並維持目前容許超標次數（每年三次）

不變; 以及 

(ii) 微細懸浮粒子的一年空氣質素指標，可以從世衞中期目標-1的

水平（35微克/立方米）收緊至中期目標-2的水平（25微克/立

方米）；其24小時空氣質素指標，如容許超標次數從目前的每

年9次改為至35次，可以從中期目標-1的水平（75微克/立方米）

收緊至中期目標-2的水平（50微克/立方米）。 
 

7. 環境局現正就檢討結果擬於本年第一季向環諮會呈交和向委員

會匯報，隨後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，並將於公眾諮詢完結後諮

詢環諮會及委員會。如決定收緊空氣質素指標，我們擬於 2020 年第

一季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，以冀在 2021 年實施新空氣質素指

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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